
关于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生效的公告 

管理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3月 1日就华泰紫金龙-

大中华集合资产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合同变更及委托人

如何办理相关手续进行了公告。截至 2013年 4月 30日，合同变更征

求意见期结束。5月 2日，公司为在合同征询函上签署不同意合同

变更以及截至 4月 30日未签署合同征询函的客户办理了强制退

出手续。合同变更自 2013年 5月 3日生效。变更内容如下：  

 

序

号 

位置 原合同条款 修改后的合同条款 修改原因 

1 前言 为规范“华泰紫金龙-大中

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或“集

合计划”）的运作，明确华

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当

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以下

简称《试行办法》）、《证

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实施细则（试行）》（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

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

下简称《QDII试行办法》）、

《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

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

知》（以下简称《QDII通知》）

等法律法规，委托人、管理

人、托管人在平等自愿、诚

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订立

本合同。本合同是规定当事

人之间基本权利义务的法

律文件，当事人按照《试行

为规范“华泰紫金龙-大

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或“集合计划”）的

运作，明确华泰紫金龙-

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

的权利与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

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证

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

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

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QDII试行

办法》）、《关于实施〈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

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

简称《QDII通知》）等

法律法规，委托人、管理

人、托管人在平等自愿、

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

订立本合同。本合同是规

相关法律法规修改 



办法》、本合同及《华泰紫

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说

明书》）及其他有关规定，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定当事人之间基本权利

义务的法律文件，当事人

按照《管理办法》、本合

同及《华泰紫金龙-大中

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

明书》（以下简称《说明

书》）及其他有关规定，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2 投资范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银

行存款、可转让存单、银行

承兑汇票、短期政府债券等

货币市场工具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

期限在七天以内(含七

天)的债券逆回购、存款、

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期

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

的短期政府债券、货币市

场基金等(其中，存款、

通知存款、大额存单限于

港元、人民币或美元；短

期政府债券指香港外汇

基金票据、美国联储局发

行的短期债券或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

货币市场基金以港元、人

民币或美元作结算单位) 

 

扩大现金类资产的

投资范围，提高这部

分资产收益。 

6 存续期间 本集合计划的存续期为 5

年。 

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

期。 

法规修改 

7 集合计划

份额的转

让 

  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客户

之间可以通过证券交易

所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交易平台转让集合计划

份额。受让方首次参与集

合计划，应先与管理人、

托管人签定集合资产管

理合同。 

法规修改 

8 集合计划

的终止和

清算 

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如果

在其存续期内连续二十个

工作日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

委托人少于 2人，则该计划

将终止。 

委托人少于 2人，则该计

划将终止。 

法规修改 

9 合同的补

充和变更 

在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如果

管理人对本合同作出修改

管理人应在合同变更后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法规修改 



的，应报管理人住所地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如果

本合同变更下列事项的，应

当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1）集合计划管理期限、

集合计划规模上限、投资范

围、投资比例； 

（2）计划管理人、托管人

的报酬标准； 

（3）计划管理人（管理合

同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或有

事项除外）、托管人；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

他事项。 

 

同时抄送管理人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10 合同变更

的程序 

管理人应当将合同变更内

容及时在管理人网站通告

委托人并征求委托人意见。

同意合同修改的委托人应

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签订

书面同意书。未在公告规定

的时间内签订书面同意书

的委托人为不同意本次合

同的修改。对于不同意本次

合同修改的委托人，管理人

应安排委托人接受的方式

进行退出。 

 

需要变更合同的，在合同

变更前以书面形式取得

托管人的同意，并由管理

人、托管人在其网站以公

告形式通知委托人，在公

告期间委托人有异议的，

管理人应当接受其在变

更的合同生效前退出集

合计划；委托人在五个工

作日内不提出异议的，视

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

变更，公告内容即成为本

合同组成部分。 

 

简化流程，更好的服

务投资者；推动产品

及时适应市场和法

律法规的变化 

10 报备事项 变更投资主办人发生、资产

管理报告、资产托管报告、

年度审计报告、计划终止清

算事项、合同变更等事项报

证券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备案。 

变更投资主办人发生、资

产管理报告、资产托管报

告、年度审计报告、计划

终止清算事项、合同变更

等法规规定事项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同时抄

送管理人所在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 

法规修改 

11 投资限制

及禁止行

为 

参与正回购、逆回购交易 删除 提高账户的现金资

产收益。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日 

 


